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公司网站

(http://www.cs.ecitic.com)

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中信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

６０３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职务 郑京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６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８８８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８６１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０２９

经纪业务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４８

资产管理业务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６８８

股东联络热线：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３８３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０３０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

，

１１５

，

２７２

，

１５６．７０ １１

，

６９３

，

８８１

，

９２５．７８ ３７．８１ ２５

，

０３３

，

１９３

，

８０９．５４

营业利润

６

，

８５９

，

６２３

，

１６２．８７ ５

，

４３０

，

６９２

，

９２１．７１ ２６．３１ １５

，

０１１

，

２３９

，

８１２．２９

利润总额

６

，

８４６

，

０９１

，

１６６．５７ ５

，

４８７

，

２６９

，

０９５．６７ ２４．７６ １５

，

０３１

，

００３

，

３９９．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２４３

，

９１６

，

９７９．１１ ４

，

２３７

，

４１８

，

４７６．３７ ２３．７５ １２

，

５７６

，

４８２

，

７８０．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５

，

２６７

，

８２０

，

１２０．３９ ４

，

１９０

，

６６６

，

９２３．７４ ２５．７０ １２

，

５６１

，

６４２

，

６７５．３７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４６

，

８６６

，

１２３．３６ ３８６

，

６９３

，

６２５．７６

不适用

－２

，

８７２

，

６２３

，

６０８．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６０９

，

５６９

，

３４３．９５ －１９

，

１０２

，

６８８

，

００７．４５

不适用

－２６

，

９２３

，

９０９

，

００１．１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７１

，

３５４

，

２４８

，

９５１．８２ １６８

，

５０７

，

５５４

，

６５５．１２ ６１．０３ １４８

，

２８０

，

３７９

，

９７３．７３

负债总额

１８１

，

９５２

，

１５３

，

７９９．０６ ８１

，

８２３

，

２５７

，

９６８．１６ １２２．３７ ６１

，

２９０

，

１７７

，

１２５．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８７

，

６８８

，

４８４

，

７４０．９３ ８６

，

４６５

，

００３

，

７５０．７３ １．４２ ８６

，

５８７

，

２８４

，

８５０．９８

总股本

１１

，

０１６

，

９０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１６

，

９０８

，

４００．００ － １１

，

０１６

，

９０８

，

４００．００

2.2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

股）

０．４８ ０．３８ ２６．３２ １．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

股）

０．４８ ０．３８ ２６．３２ １．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人

民币元

／

股）

０．４８ ０．３８ ２６．３２ １．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０２ ４．９０

增加了

１．１２

个百分

点

１７．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６．０５ ４．８４

增加了

１．２１

个百分

点

１６．９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

币元

／

股）

－１．６９ －１．７３

不适用

－２．４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比上年期

末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

／

股）

７．９６ ７．８５ １．４０ ７．８６

资产负债率（

％

）

６０．４７ ３５．１７

增加了

２５．３０

个百

分点

２２．１９

注

:

上表所示各列报期间的资产负债率中

,

资产和负债均剔除代理买卖证券款的影响。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东总数

５６２

，

１６０

户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６２

，

０３８

户、

Ｈ

股登记股东

１２２

户

本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

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末股东总数

５９９

，

５７９

户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９９

，

４６３

户、

Ｈ

股登记股东

１１６

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注

６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

）

年内股份

变动数量（股）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注

１

国有法人

２

，

２３６

，

８９０

，

６２０ ２０．３０ ２

，

２３６

，

８９０

，

６２０ ２

，

２３６

，

８９０

，

６２０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

２

境外法人

１

，

１７８

，

００８

，

２００ １０．６９ －４８

，

５００ １

，

１７８

，

００８

，

２００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

３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６１

，

０５９

，

９９９ ３．２８ － ３６１

，

０５９

，

９９９ －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３１

，

１４１

，

９３５ ２．１０ － ２３１

，

１４１

，

９３５ －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９

，

９０８

，

６８１ １．１８ １０９

，

９０８

，

８２２ １２９

，

９０８

，

６８１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１０６

，

４７８

，

３０８ ０．９７ － １０６

，

４７８

，

３０８ －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

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境外法人

７１

，

７３０

，

０５３ ０．６５ ２２

，

９３７

，

５０６ ７１

，

７３０

，

０５３ －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４

，

５６３

，

６３４ ０．５９ －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５６３

，

６３４ －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３

，

７３９

，

９３０ ０．５８ － ６３

，

７３９

，

９３０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１

，

４４７

，

５０４ ０．４７ ５１

，

４４７

，

５０４ ５１

，

４４７

，

５０４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

1:2013

年

2

月

25

日

,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

2,236,890,620

股

A

股股份全部过户

至其全资子公司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注

2:

公司

H

股股东中

,

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注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数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05L-

CT001

沪”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两个证券账户的合计持股数

,

该

两个账户分别持有

351,322,773

股和

9,737,226

股公司股票

,

以下同。

注

4: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除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400

万股本公司股份

处于冻结状态以外

,

其他股东无股份质押和冻结情况。

注

5: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种类为

H

股

,

其

它股东所持股份种类均为

A

股。

注

6:A

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质。

注

7:

因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

股东持股数量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票及权益数量合并计算。

2013

年

2

月

25

日

,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20.30%

的股权

,

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

具体请参见本报告全文“七、股份变动及主要股东情况”。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

证券市场交投活跃

,

本集团传统中介业务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

把握市场时机成功进行了债

务融资

,

提高了财务杠杆水平

,

有力支持了公司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

;

完成对里昂证券、华夏基金的股权收购

,

将华夏基金、里昂证券纳入了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13

年

,

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2.44

亿元

,

同比增长

23.75%;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

0.48

元

,

同比增长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2%,

同比增加了

1.12

个百分点

,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继续位居行业首位。

2013

年本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

(

一

)

投资银行

境内业务方面

,

公司完成股票主承销项目

16

单

,

主承销金额人民币

542.99

亿元

,

市场份额

10.95%,

排名市

场第二。其中

,

主承销

1

单

IPO

项目

(

换股吸收合并

);

主承销

11

单现金类定向增发项目

,

主承销金额人民币

243.25

亿元

,

排名市场第一。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主承销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发行数量

主承销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发行数量

首次公开发行

１５

，

２９１ １ １７

，

３６１ １５

再融资发行

３９

，

００８ １５ ３３

，

２８７ １５

合计

５４

，

２９９ １６ ５０

，

６４８ ３０

注

:

上表

2012

年数据为全口径数据

,

包括现金类和非现金类项目。

资料来源

:

万得资讯、公司内部统计

国际业务方面

,

公司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下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2013

年

,

中信证券国际在香港市场参

与完成了

5

单

IPO

项目、

3

单跨境并购项目、

4

单再融资项目、

21

单离岸人民币债与美元债项目。此外

,

公司继续

推进境内外业务平台的有效联动

,

并通过并购与战略协作提升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2013

年

,

公司完成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及资产证券化主承销项目

141

单

,

主承

销金额人民币

1,595.37

亿元

,

市场份额

4.02%,

债券承销数量与承销金额均排名同业第一。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主承销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发行数量

主承销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发行数量

企业债

２９

，

０００ １７ ３７

，

２６７ ２０

公司债

３１

，

２４７ ４０ ２０

，

７１６ １３

金融债

５４

，

７７５ ２５ ９３

，

６００ ２４

中期票据

２５

，

３９０ ３２ ３６

，

１５０ ３０

短期融资券

１５

，

３２５ １８ １６

，

９５０ １５

资产支持证券

３

，

８００ ９ １０

，

６７２ ３５

合计

１５９

，

５３７ １４１ ２１５

，

３５５ １３７

资料来源

:

万得资讯、公司内部统计

并购财务顾问方面

,

公司力争塑造境内外并购领先品牌

,

并通过开拓创新类财务顾问和并购类投融资业

务

,

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3

年

,

在彭博公布的涉及中国企业参与的全球并购交易排名中

,

公司以交易

金额

256.42

亿美元

(

约合人民币

1,578.39

亿元

)

、交易单数

30

单

,

位居全球财务顾问排行榜金额第一名和单数第

一名。

2013

年

,

公司在巩固和强化本土业务优势的基础上

,

加深与里昂证券及境外战略伙伴的全方位合作

,

并

进一步加大海外网络的拓展与延伸

,

业务范围涵盖欧洲、北美、亚洲、澳洲等重点区域

,

并向非洲、南美等新兴

区域渗透

,

构建全球范围的并购业务网络体系。

(

二

)

经纪业务

2013

年

,

本集团经纪业务抓住“机构化、产品化”的市场发展趋势

,

大力开发机构客户

,

为客户提供多品种

的业务平台

,

继续扩大市场份额的领先优势。

2013

年

,

本集团于上交所及深交所的股票、基金交易总额为人民

币

5.89

万亿元

,

市场份额为

6.18%,

同比增长

7.29%,

保持市场第一。

公司长期注重客户积累。截至

2013

年底

,

本集团托管的客户资产达人民币

1.79

万亿元

(

含未解禁的大小

非客户资产

),

资产在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客户同比增长

36.2%

。机构客户方面

,

全年新增交易席

位

54

个

;QFII

交易客户增至

110

家

,

客户交易量排名市场第一。

公司积极深化经纪业务转型

,

推动营业网点功能转变

,

将营业网点打造为公司各项业务的营销窗口和服

务基地。

2013

年

,

公司及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信万通证券共代销金融产品人民币

1,139.03

亿元。

(

三

)

交易

2013

年

,

公司资本中介型业务获得了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

,

公司逐步扩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规模

,

待回购交易规模居市场前茅

;

股票收益互换交

易业务规模增长迅速

,

交易规模居市场首位

;2013

年

6

月沪深交易所推出交易所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后

,

公司作为首批参与会员

,

通过此项业务为机构客户提供了更好的融资服务

,

业务规模增长迅速

,

融资规模居

市场首位。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大力发展做市业务。在巩固和扩大传统

ETF

、跨境

ETF

、分级基金做市服务的基础上

,

公司积极探索黄金

ETF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股份、交易所期权等创新产品和业务的做市服务模式

,

目前已成为主要的做市服务商之一。同时

,

公司依托

OTC

业务平台

,

为客户提供流动性服务

,

增强竞争力。

固定收益产品方面

,

公司发挥客户网络优势

,

积极开发新客户、新需求

,

进一步提升产品创设能力

,

大力发

展资本中介业务

,

具体包括

:

探索在大宗商品和跨境领域方面推出新产品

;

继续做大自主品牌的财富管理产

品

;

继续加强银行理财、中小金融机构等投资顾问服务以及产品代销业务

;

提升交易能力

,

开展做市业务

,

满足

客户风险管理、投融资等业务需求。

2013

年

,

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继续保持同业第一。

大宗经纪业务方面

,

公司将工作重点转向核心客户营销

,

培育和引导机构客户、高净值个人客户参与融

资融券交易

,

完善配套的综合服务体系

,

积极参与转融通交易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3

年

,

公司融资融券交易

规模持续保持市场前列

:

公司和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信万通证券的融资融券业务市场份额合计

9.64%,

排名第

一。报告期内

,

中信证券

(

浙江

)

和中信万通证券获准开展转融券业务

,

进一步促进了融资融券业务的均衡发

展。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集团境内融资余额人民币

330.86

亿元

,

同比增长

285.32%;

境内融券余额人民币

3.34

亿元

,

同比增长

33.15%

。

项目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融资融券余额（人民币百万元）

中信证券

２２

，

５０２ ６

，

２３６

中信证券（浙江）

７

，

３１０ １

，

８６９

中信万通证券

３

，

６０８ ７３２

合计

３３

，

４２０ ８

，

８３７

资料来源

:

万德资讯

(

四

)

资产管理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为人民币

5,048.58

亿元

,

其中

,

集合理财产品规模、定向

资产管理业务规模

(

含企业年金、社保基金

)

与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规模分别为人民币

330.64

亿元、

4,689.65

亿元和

28.29

亿元。

类别

资产管理规模（人民币百万元） 管理费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集合理财

３３

，

０６４ ２４

，

９２３ １９３．５６ １５１．５６

定向理财

４６８

，

９６５ ２２２

，

４２３ ２４５．９６ ４６．１３

专项理财

２

，

８２９ ３

，

４９３ ２．０６ ０．４０

合计

５０４

，

８５８ ２５０

，

８３９ ４４１．５８ １９８．０９

资料来源

:

公司内部统计

2013

年

,

公司大力拓展以银行为主要客户群体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

企业年金、社保基金以外的定向资

产管理业务规模增加约人民币

2,465.42

亿元。

2013

年

,

公司企业年金客户增加

35

个

,

企业年金管理规模增加约

人民币

42.11

亿元

;

公司作为社保基金境内投资管理人

,

新增一个社保基金债券盘活委托投资组合

,

社保基金

管理规模增加约人民币

51.08

亿元。

2013

年

,

公司继续加大集合业务发展和创新力度

,

新设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

支

,

新设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

支

,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规模增加约人民币

81.41

亿元。公司积极参与和推动监管机构、交易所、行业协会

牵头的各种创新

,

持续完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线

,

集合业务受托资产管理规模稳步扩大。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华夏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为人民币

3,333.74

亿元

,

同比增长

12.01%,

继续保持行业第

一。其中

,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为人民币

2,447.15

亿元

,

同比增长

3.98%,

市场占有率

8.15%;

机构业务资产管理规

模为人民币

886.58

亿元

,

同比增长

42.37%,

其中

,

企业年金业务规模为人民币

501.14

亿元。

(

五

)

投资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石投资确立了直接投资、基金投资并重的混合投资策略

,

充分运用本集团网络、金石

投资团队以及所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的项目资源

,

针对中国市场的中大型股权投资交易机会进行战略投

资。

2012

年

12

月

,

金石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金石灏汭

,

从事自有资金投资

,

将自有资金投资业务与第三方资

产管理业务分离。金石灏汭的业务、资金、人员、管理与金石投资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保持独立

,

专注于实现

公司自有资金的保值增值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金石投资和金石灏汭于

2013

年全年完成新增自有资金

投资项目

16

单

,

项目涵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农业科技等领域

,

并参与新三板企业股权投资

;

部分或全部退

出自有资金投资项目

15

单。

金石投资设立的直投基金———青岛金石泓信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已于

2013

年

1

月完成首期交割及工商

变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金石投资于

2013

年

7

月设立了专注于不动产金融业务的直投平台———金石基金

,

目

前正在筹备发起设立非公募基金

,

以开展不动产金融创新业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金石投资设立的中信并购投资基金

(

深圳

)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已签约的投资者共

19

家

,

承诺出资金额人民币

36.44

亿元。

中信产业基金管理着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和北京中信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两支基金。

2013

年

,

该两

支基金共新增投资项目

8

个

,

总投资金额约人民币

25.84

亿元

,

涉及金融、环保、物流、消费、化工、医药等领域。

(

六

)

研究业务

2013

年

,

公司研究业务继续加强卖方研究的市场拓展

,

并坚持“开放促改革、转型促发展”的理念

,

采取人

员互派、研究共享等方式积极推进与里昂证券的全面合作

,

努力加快研究业务的国际化进程

,

以深入研究海

内外两个市场、整合利用海内外两种资源。

目前

,

公司研究业务打造了阵容齐整、知名度较高的宏观、策略、金融产品、量化研究等团队

,

亦有近百位

行业分析师覆盖研究近千家

A

股公司、

70

余家

A+H

股公司和

180

余家海外中国概念股公司

,

持续向海内外机

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提供及时、全面且有深度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

此外

,

中信里昂证券被《机构投资者》列为亚洲领先的股票研究机构之一

,

并以其独立的专题研究、经济

分析及股票策略而闻名。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中信里昂证券的研究分析师超过

150

人

,

研究覆盖公司近

1,

300

家

,

覆盖行业

18

个

,

并包括经济、量化、国家和行业、策略及技术性分析等五大宏观范畴。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

2012

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化情况

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请参阅本报告全文之财务报表附注部分。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

审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的有关规定

,

对主要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会计政策于

2013

年度起执行。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

2012

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新增控制主体

5

家

,

分别为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京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深

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信证券信息与量化服务

(

深圳

)

有限责任公司

(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资

)

及中信证券融富

系列分级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一级单位增至

14

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明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编号:临2014-0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以专人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中信证券大厦

11

层

1

号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10

人

,

实到董事

10

人

,

其中

,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刘乐飞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饶戈平先生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本

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由王东明董事长

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全体参加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并做出如下决议

:

一、同意以下事项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讨论

(

一

)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获得通过。

(

二

)

《

2013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

非股东大会表决事项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获得通过。

(

三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包括

A

股年报和

H

股年报

,

分别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

其中

,A

股年报包括年报全文和摘要两个版本

;H

股年报包括年度业绩公告和印刷版年报

,

业绩公告将与

A

股

年报同日披露。

本预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和当期担保情况出具了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

2013

年内

,

公司向中国银行出具了反担保函

,

承诺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为公司间接附属公司中信证券财

务

2013

有限公司首期境外债券开立的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相关担保行为是为中信证券财务

2013

有限公

司发行首期境外债券而进行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里昂证券分别对其下属

子公司提供了担保

,

相关担保行为是为满足其下属子公司业务开展而进行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除上述担保以外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无其它累计和当期担保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

四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1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3

年初本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3,280,530,116.13

元

,

加上

2013

年度本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人民币

2,

908,853,406.92

元

,

扣除

2013

年现金分红人民币

3,305,072,520.00

元

,2013

年度本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2,884,311,003.05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公司《章程》

,2013

年度本公司净利润按如下顺序进行

分配

:

(1)

按

2013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290,885,340.69

元。

(2)

按

2013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人民币

290,885,340.69

元。

(3)

按

2013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人民币

290,885,340.69

元。

上述三项提取合计为人民币

872,656,022.07

元。

扣除上述三项提取后本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2,011,654,980.98

元。

根据上市公司在现行会计准则核算条件下

,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净损益的部分不可进行现金分红的

有关规定

,

扣除

2013

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可供分配利润影响后

,2013

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中可进行

现金分红部分为人民币

12,315,827,634.21

元。

从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考虑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

(1)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

(

即

100%

为现金分红

),

以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A

股和

H

股总股数

11,016,908,400

股为基数

,

向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和

H

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

(

含税

),

拟分配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1,652,536,260.00

元

,

占

2013

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51%,

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13.42%

。本公司

2013

年度剩余可供分配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0,

663,291,374.21

元结转入下一年度。

(2)

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

,

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

,

以港币向

H

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

按照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2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拟定依据

本公司

2013

年度拟分配现金红利占

2013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51%,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有关规定

;

占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13.42%,

未达到公司《章程》第二百六十四条

“尽可能保证每年现金分红规模不低于可供现金分配利润的

25%

”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

,

“如出现下列任一情况

,

并经出席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时

,

公司可对前述现金分红比例进行调整

:

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调整时

;

净资本风险控制指

标出现预警时

;

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时

;

董事会建议调整时。”

目前

,

公司净资本风险控制指标已接近预警线

,

公司业务发展亟待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

具体说明如下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

公司主要业务的开展均受到公司净资本规模的限

制

,

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需要全额扣减净资本规模。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的净资本仅为人民币

347.96

亿元

,

较

2012

年底下降

14.02%,

减少约人民币

57

亿元

(

其中

,2013

年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3.05

亿元

),

公司部分

风险控制指标已接近预警线

,

其中

,

净资本

/

净资产的比例已达

48.54%(

预警指标

48%);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

衍生品

/

净资本的比例已达

76.11%(

预警指标

80%),

公司业务发展受到制约。

2013

年公司适当提高了财务杠杆

,

但仍然无法满足资本中介型和创新型业务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

,

且根

据相关法规规定

,

公司的相关融资规模已达上限

,

公司业务发展亟待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综上

,

考虑到公司创新业务仍处于成长期

,

且业务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撑

,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

,

拟定

了本预案

,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预案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内外部因素拟定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意将该本预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尚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将在本公告发布之后、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之前

,

与中小股东等投资者就本预案进行交流、沟通。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两个月内

派发现金红利。

本公司将就本次

H

股股息派发的基准日及暂停股东过户登记日期另行通知。

(

五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

,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修改公司《章

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内容

,

办理相关修订手续

,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备案情况对公司《章程》

进行相应的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主要包括

:

修改分红比例

,

制定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载明利润分配方案尤其是

现金分红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明确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中的优先顺序等内容。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

>

修订对照表》。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在办理完毕监管核准

/

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生效。

(

六

)

《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自营投资额度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自营管理、 风险监控的相关规定的条件下

,

根据市场情况在以下额度内确定、调整公司自营投资的总金额

:

公司自营投资业务额度不超过中国证监会各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限

,

其中

,2014

年度自营权益

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投资的合计额在上年度经审计净资本规模的

100%

以内

;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的合计额

在上年度经审计净资本规模的

500%

以内。

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额度

,

长期股权投资额度仍按照相关决策程序确定、执行

;

上述额度

不含公司因融资融券业务、承销业务所发生的被动型持仓额度。

(

需说明的是

,

上述额度是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以及市场波动的特点所确定的自营投资额度上限

,

其总量及变化并不代表公司经营管理层、董事会对于市场的判断。实际自营投资额度的规模完全取决于执

行自营投资时的市场环境。

)

(

七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1

、建议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外部审计师

,

分别负责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相关年度审计服务及中期审阅服务。

2

、建议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3

、建议上述审计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

,

审阅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如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变

更导致审计费用增加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本预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

八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A

股、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说明

:

本授权系公司根据

A+H

股上市公司的惯例而做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董事会暂无明确计划按

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份。

1

、授权内容

具体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1)

提请股东大会给予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期间

(

定义见下文

)

无条件和一般性授权

,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

需要

,

决定以单独或同时发行、配发及处理公司

A

股及

H

股股本中之额外股份。

(2)

由公司董事会批准配发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

(

不论是否依据购股权或其他原因配发

)

的

A

股及

H

股的面值总额分别不得超过

:

本预案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

A

股总面值之

20%;

及

/

或

本预案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

H

股总面值之

20%

。

(3)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时制定并实施具体发行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拟

发行的新股类别、定价方式和

/

或发行价格

(

包括价格区间

)

、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及募集资金投向等

,

决定发

行时机、发行期间

,

决定是否向现有股东配售。

(4)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

,

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取或有关

的一切行为、契据、文件及其它相关事宜

;

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配售承

销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5)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法定

文件。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

,

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

并向香港及

/

或任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

区

(

如适用

)

的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6)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

,

对上述第

(4)

项和第

(5)

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

件进行修改。

(7)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在发行新股后增加注册资本及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本总

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2

、授权期限

除董事会于相关期间就发行

A

股及

/

或

H

股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买权

,

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

购买权可能需要在相关期间结束后继续推进或实施外

,

上述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相关期间”为自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预案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

:

(1)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2)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预案之日起

12

个月止。

(3)

公司任何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更改本预案所述授权之日。

公司董事会仅在符合《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经不时修订

),

并在取得中

国证监会及

/

或国内其他有关政府机关的一切必需批准的情况下

,

方可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下的权力。

(

九

)

《关于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鉴于

:

1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予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合共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

的额度

(

含

400

亿元

,

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

,

以外币发行的

,

按照该次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

价折算

)

已使用完毕

(

其中

,150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已获核准

,

预计于

2014

年上半年完成首期发行

)

。

2

、上述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

着重发展资本中介型业务和创新型业务

,

培育公司新

的重要利润增长点。目前

,

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需要公司进一步扩大财务杠杆

,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3

年末

,

公司财务杠杆率约为

2.5

倍

,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

、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周期较长

,

且股东大会后还需履行一系列的监管审批、报备等程序。

为保证相关融资工作的顺利开展

,

及时把握市场机会

,

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进一步补充公司营运资

金

,

提升公司财务杠杆

,

调整债务结构

,

公司拟再次申请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

包括

:

(1)

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

(

以下简称“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

),

包括但不限于

人民币公司债及其他按相关规定经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本公司可以发行的其他人民币

债务融资工具。

(2)

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

以下简称“境外债务融资工具”

,

与上述“人民币债务融资

工具”合称“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

包括但不限于美元、离岸人民币或其他外币债券

(

含美元次级

债券

)

及成立中期票据计划持续发行等以及外币票据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票据。

公司申请发行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

,

具体内容包括

:

1

、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发行主体。人民币债务融资

工具按相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

,

以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形式在中国境内向社会公

开发行

,

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

境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一家境外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境外债务融资

工具以一次或多次或多期的形式在中国境外公开或私募发行。

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

(

含

400

亿元

,

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

,

以外币发行的

,

按照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

),

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上限的要求。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授权额度与公司前次人民币

400

亿元债务融资工具授权额度不共用。

公司董事会就每次具体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分期、币种和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并同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小组

(

以下简称“获授权小组”

)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

,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在前述范围内全权确定。

2

、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按实际发行情况包括普通债券、次级债券、次级债务、结构性票据及监管机构许可

发行的其他品种。

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按实际发行情况可分为债券、次级债券或结构性票据。

发行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次级债务和次级债券均不含转股条款。

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及具体清偿地位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

权其获授权小组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3

、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均不超过

10

年

(

含

10

年

),

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

,

也可以为多种期限

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

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4

、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及其计算和支付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

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如有

)

根据

(

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时

)

境内市场情况依照债务

融资工具利率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及

(

境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时

)

境外市场情况确定。

5

、担保及其他安排

本次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由本公司或本公司一家合资格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发行主体

,

并由本公

司、该全资附属公司及

/

或第三方提供

(

反

)

担保、出具支持函及

/

或维好协议

,

按每次发行结构而定。具体提供

(

反

)

担保、出具支持函及

/

或维好协议的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按每

次发行结构确定。

6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满足公司业务运营需要

,

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

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和

/

或项目投资等用途。 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7

、发行价格

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

依照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

8

、发行对象及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认购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及

/

或个人投资者

(

社会

公开发行

)

或合格投资者

(

定向发行

)

。

本次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可向公司股东配售

,

具体配售安排

(

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

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根据境内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依法确定。

9

、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就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申请上市相关事宜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

授权小组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境内外市场情况确定。

10

、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组在出现预

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境内发行人根据法律、法律或规范性文件的

强制性要求

(

如适用

)

采取如下措施

:

(1)

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

,

以降低偿付风险。

(2)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3)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

(4)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5)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11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

如果董事会及

/

或其获授权小组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

分发行

,

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

(

如适用

),

则公司可在该等

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12

、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为有效协调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

,

并同意公司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其获授权小组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

在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

,

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的全部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1)

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

,

根据公司和相关债务市场的

具体情况

,

制定及调整本次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合适的发行主体、

发行时机、具体发行数量和方式、发行条款、发行对象、期限、是否一次、多次或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行、各

次、各期及各品种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面值、利率的决定方式、币种

(

包括离岸人民币

)

、定价方式、发行安

排、

(

反

)

担保函或协议、支持函或维好协议安排、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具

体配售安排、募集资金用途、登记注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上市及上市场所、降低偿付风险措施、偿债

保障措施等与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2)

决定聘请中介机构

,

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

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

(

反

)

担保函或协议、支持函或维好协议、债券契约、聘用中介机构的

协议、受托管理协议、清算管理协议、登记托管协议、上市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

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证券上市地的上市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包括但不限于初步及最终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备忘录、与本

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公告、通函等

)

。

(3)

为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选择并聘请受托管理人、清算管理人

,

签署受托管理协议、清算

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则

(

如适用

)

。

(4)

办理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一切申报及上市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

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市及本公司、发行主体及

/

或第三方提供

(

反

)

担

保、支持函或维好协议的申报材料

,

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5)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

变化

,

或市场条件变化

,

对与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或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继续进行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6)

办理与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其他相关事项。

(7)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授权基础上

,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小

组为发行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获授权小组

,

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

理与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务。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股东大会决议失效或上述授

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

视届时是否已完成全部本次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而定

)

。

(

十

)

《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可能涉及的关联

/

连交易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关联

/

连方董事王东明先生、程博明先生和居伟民先生回避表决

(

该三位董事或为关联方股东

派驻的董事或为个人股东

,

相关关联方股东包括持有公司股票超过公司总股本

5%

以上的股东及持有公司股

票的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该关联

/

连方股东及个人股东可能为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对象

)

。

7

位非关联

/

连方董事参与表决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预案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后

:

1

、拟同意公司在该议案所述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范围以及授权期限内

,

可向关联

/

连方一次或多

次或多期定向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

(

含

150

亿元

,

按发行后待偿余额计算

,

以

外币发行的

,

按照该次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

)(

下称“该等关联

/

连交易”

)

。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确定该等关联

/

连交易的具体事项

,

该等关联

/

连交易应根据适用的一般市场惯

例

(

如有

)

以及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交易所涉及的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期限、价格及其他具体发

行条件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行时的市场状况和资金供求关系等

,

以该类型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

工具的独立交易方当时适用

(

如有

)

的市场利率、价格、期限、市场费率、按公平的市场价值协商确定。

3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认购公司拟发行的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关联

/

连方签署认购协议及其

他相关协议及文件

,

并办理相关手续。

4

、公司应在与关联方签署相关认购协议等文件后

,

及时按照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上市规则发布《关联

/

连

交易公告》

,

披露该等关联

/

连交易的相关情况。

本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预案亦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

:

1

、相关关联

/

连交易将根据一般市场惯例以及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

就公司可能发生的向关联

/

连方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之关联

/

连交易无异议。

2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将督促相关预案的表决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制度执行

,

并将对相关

债券发行过程进行监督

,

以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

十一

)

《关于公司豁免履行相关承诺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2002

年

12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时

,

曾于《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抓紧办理

4

处房产的变更和过户手续

,

目

前

,

尚有两处房产

(

南京华侨大厦

23

层和北京和平西街彩印大厦

6-7

层

)

的变更和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

在办理上述两处房产的变更和过户手续时

,

面临诸多困难

,

公司难以预计相关手续办理完成的时间、无法明

确履约时限

,

同时考虑到该两处房产的账面价值较低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合计人民币

1,030.20

万

元

),

仅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714

亿元的

0.0038%

、占

2013

年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877

亿元的

0.

0118%,

如公司未能完成承诺事项

,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将不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为此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申请豁免履行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做出的关于尽快办

理南京华侨大厦

23

层和北京和平西街彩印大厦

6-7

层两处房产的变更和过户手续的承诺事项。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仍将继续办理该两处房产的变更和过户手续

,

积极寻求各种解决途径

,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

十二

)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2013

年度报酬总额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本预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预审通过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董事

2013

年度报酬总额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

十三

)

《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关联

/

连方董事分别回避该预案中关联

/

连事项的表决

,

非关联

/

连方董事对本预案进行了表决

,

未有反对票或弃权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本预案经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董事

会对该预案进行表决时

,

董事长王东明先生作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信集团”

)

相关子公司

的董事

;

执行董事程博明先生作为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信产业基金”

)

、中信标普指

数信息服务

(

北京

)

有限公司的董事

;

副董事长殷可先生作为中信集团相关子公司的董事

;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刘乐飞先生作为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非执行董事

居伟民先生作为中信集团相关子公司的董事

;

非执行董事方军先生作为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

独立

非执行董事吴晓球先生作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

分别回避了该预案中关联

/

连事项的表决。

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预计情况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日

常关联

/

连交易预计公告》。

二、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企业管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13

年度企业管治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第九章。

(

二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

三

)

《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

四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预审通过。

(

五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稽核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

六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

七

)

《关于修订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修订情况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

八

)

《关于在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1

、同意公司在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分公司

,

开展区内及跨境业务。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监管部门提交分公司的设立申请

,

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

(

九

)

《关于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并设立托管部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1

、同意公司向监管机构申请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2

、同意公司设立托管部

,

作为公司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主办部门

,

负责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

十

)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机构设置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将企业发展融资部并入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

,

由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承接其现有的人员与业务

,

撤

销企业发展融资部的原有部门设置。

(

十一

)

《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报酬总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预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预审通过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报酬总额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

十二

)

《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6

日生效的《章程》

,

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议事规则》做了相应修订

,

具体修订如下

:

原文

:

“第七条 提名委员会主席由董事长或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

,

由提名委员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选

举产生。”

修改为

:

“第七条 提名委员会主席由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

,

由提名委员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选举产生。”

本次修订已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预审通过

,

该次会议

同时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魏本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

魏本华先生的任职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

,

王东明董事长将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

十三

)

《关于授权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将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在北京召开

,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王东明先生择机确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

,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郑京女士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及其它相关文件。

(

补充说明

:

前述年度报告、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社会责任

报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文件与本公告同期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公司网站

http://www.cs.ecitic.com

。

)

特此公告。

附件

:

1

、关于《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可能涉及的关联

/

连交易的预案》之补充说明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附件

1:

关于《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可能涉及的关联/连交易的预案》之补充说明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关联人现金认购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其它衍生品种

,

或者财

务资助的利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上市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相应抵押

或担保

,

该等交易

(

如进行

)

可豁免或者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2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

《证券上市规则》

,

如果公司没有以其资产为

有关的关连交易

(

财务资助

)

提供抵押或质押

,

而有关的关连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

(

或对公司而言属于更佳条

款者

)

进行

,

有关的关连交易

(

如进行

)

属豁免独立股东批准的关连交易。

因此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向关联方定向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

如进行

)

需履行相应的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

;

但该等关联

/

连交易

(

如进行

)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属豁免

,

其中包

括

,

独立股东批准要求的关连交易。

特此说明。

附件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新条款

变更依据

条目 条款内容 条目 条款内容

第二百

六十二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执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 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

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

会审议决定；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 如董事会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未

做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应根据监

管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五） 如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将先从

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减其占用的

资金。

第二百

六十一

条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制定

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方式或者现

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并

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 优先考虑现金分

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

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二）在符合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

原则上每年度分配一次利润， 但公司根据

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

红；

（三）如董事会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未

做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应根据

监管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四）如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将先从

该股东应分配的现金红利中扣减其占用的

资金。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３

号》第四条；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第三条

——— ———

第二百

六十二

条

（新增）

公司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

方案时，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条

件及其决策程序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当发

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在审议董事会提交的利润分

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方案前， 应当通过

公开渠道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３

号》 第三条、

第六条；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第四条

第二百

六十四条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综合考虑内外部因

素、董事的意见及股东的期望，尽可能保证

每年现金分红规模不低于可供现金分配利

润的

２５％

，且连续三年平均不低于

３０％

。

第二百

六十三

条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 应综合考虑内

外部因素， 尽可能保证每年利润分配规模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

２０％

。

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且

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情

况下，公司可采取现金方式实施利润分配。

公司应综合考虑行业特点、 公司所处发展

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执行

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一）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二）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三）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

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

二（二）、三；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３

号》第三

条、第五条

第二百

六十三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份方式分配股利。

以股份方式分配股利时，由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并报中国证监会等有关主管机关批准。

第二百

六十四

条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

司每股收益、 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

整体利益时，并在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

资产的摊薄等因素的基础上， 采取股票方

式进行利润分配。以股票方式分配股利时，

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并报中国证监会等

有关主管机关批准。

《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

二（二）、三；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３

号》第三

条

第二百

六十五条

如出现下列任一情况，并经出席公司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时，公司

可对前述现金分红比例进行调整：

（一）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调整时；

（二）净资本风险控制指标出现预警时；

（三）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时；

（四）董事会建议调整时。

第二百

六十五

条

如出现下列任一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进行

详细论证，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经出

席公司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时， 可以对前述现金分红政策

进行调整：

（一）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部门对

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化或调整

时；

（二） 净资本风险控制指标出现预警

时；

（三）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时；

（四）董事会建议调整时。

《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

四；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３

号》第七

条

第二百

六十六条

公司可以现金和股票的形式进行年度或半

年度股利分配。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于催缴股款前已缴付的任何股份

的股款均可享有股利，惟股份持有人无权就

预缴股款收取于其后宣派的股利。

在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前提下， 对于无人认领的股息，公

司可行使没收权利，但该权利仅可在适用的

有关时效届满后才可行使。

公司有权终止以邮递方式向境外上市

外资股持有人发送股息单，但公司应在股息

单连续两次未予提现后方可行使此项权利。

如股息单初次邮寄未能送达收件人而遭退

回后，公司即可行使此项权利。

公司有权按董事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出

售未能联络的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股东的股

份，但必须遵守以下条件：

（一） 公司在

１２

年内已就该等股份最少

派发了三次股息，而在该段期间无人认领股

息；

（二） 公司在

１２

年期间届满后于公司股

票上市地一份或多份报章刊登公告，说明其

拟将股份出售的意向，并通知公司股票上市

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如获授予权力没收无人认领的股息，该

项权力只可在宣布股息日期后

６

年或

６

年以

后行使。

第二百

六十六

条

公司于催缴股款前已缴付的任何股份的股

款均可享有股利， 惟股份持有人无权就预

缴股款收取于其后宣派的股利。

在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对于无人认领的股息，

公司可行使没收权利， 但该权利仅可在适

用的有关时效届满后才可行使。

公司有权终止以邮递方式向境外上市

外资股持有人发送股息单， 但公司应在股

息单连续两次未予提现后方可行使此项权

利。 如股息单初次邮寄未能送达收件人而

遭退回后，公司即可行使此项权利。

公司有权按董事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出

售未能联络的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股东的股

份，但必须遵守以下条件：

（一）公司在

１２

年内已就该等股份最少

派发了三次股息， 而在该段期间无人认领

股息；

（二）公司在

１２

年期间届满后于公司股

票上市地一份或多份报章刊登公告， 说明

其拟将股份出售的意向， 并通知公司股票

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如获授予权力没收无人认领的股息，

该项权力只可在宣布股息日期后

６

年或

６

年

以后行使。

删除内容部分调整

至第二百六十一条

（二）， 部分与第二

百六十一条（一）重

复

第二百

六十一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二百

六十七

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顺序调整

注

1:

修订内容以下划线标注。

注

2:

公司《章程》条款自第二百六十三条起向后顺延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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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中信证券大厦

10

层

2

号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

事

5

人。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倪军女士主持

,

全体参加表决的监事一致同意并做出如下决议

:

一、同意以下事项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讨论

(

一

)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获得通过。

(

二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同时

,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1

、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三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

(

含税

),

尚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四

)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

2013

年度报酬总额的预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预案获得通过。

公司监事

2013

年度报酬总额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修订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公司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修订情况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

二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本次会议审阅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

2013

年度稽核工作报告》和《公司

2013

年

度合规报告》

,

对该等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3月27日

(下转B1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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